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彰化縣福興鄉公所令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5月 22 日
發文字號:福鄉行字第 1060006700號
附件:如主音

茲修訂「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

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八條、第

二條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彰化縣、福興鄉公有電

公布之。

附「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自治條1月」

照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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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彰化縣、福興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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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5月 22 日
發文字號:福鄉行字第 1060006700A號
附件:如主音

主話:修訂「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管理辦法」第一條、

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

一條、第十二條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彰化縣、福興鄉公有電子看

板收費自治條例」。

依據: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2條暨彰化縣、福興鄉民代表會106年5 月 9

日福鄉代字第 1060000317號函(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會第 20

屆第5次定期會第5號議案)辦理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主管機關:彰化縣、福興鄉公所。

二、公布修正後之「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自治條例 J ' 

全條文12條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。

三、施行日期:自公布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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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

中華民國 1 05 年 1 2 月 13 日福鄉行字第 1 050017949 號令公布施行

中等民國 1 06 年 5 月 22 日修訂 「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管理辦法」

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 、第五條、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

二條，名編並修正ì\ r 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 自治條例 」

修正名稱

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

自治條例

現行名稱

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管理辦法

修正條文 | 現行條文

第一條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(且主|第一條彰化縣福興鄉公所(以下稱本所)為管

稱本公所)為管理公有電 | 理公有電子看板(以下簡稱電子看板)

子看板(以下簡稱電子看

板)使用及收費，特訂定本

盤查L除其他，法規另有規

定外，依本盤查i規定辦理 。

第二條申請使用條件及方法:

一、尺，個人、政府機關、

人民團體及公司行號均

可申請使用 。

二、 欲申請使用電子看

板者，應向本公所填具申

請表 ， 經核准後使用。

使用及收費，特訂定本辦法 ，除其他法

規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

第二條申請使用條件及方法:

一、尺，個人、政府機關、人氏團體及

公司行號均可申請使用。

二、 欲申請使用電子看板者，應向本

公所填具申請表，經核准後使用。

第三條使用電子看板應繳納使 |第三條使用 電子看板應繳納使用管理費 ，其

用管理費，其收費標準如| 收費標準如下 : 申請使用電子看板刊

下:申請使用電子看板刊

登廣告，每則每日並主監

主互豆，託播日 ;數最少

三日，提前終止恕不退，

以整月託播者，優患價格

為主主主，期滿可申請

續約。

登廣告，每則每日新台幣貳佰元整，

託播日數最少三日，提前終止恕不退

費，以整月託播者，優患價格為鑫仟

元整，期滿可申請續約。

言兌明

符合制定程

序
說明

酌修文字及
符合條例名

稱 。

本所修改為
本公所 。

酌修金額數

字稱法。

t 



第四條電子看板播放時間為全 I :第四條電子看板播放時間為全日 24 小時，

日主土旦小時，全企旦得| 本所得視狀況需要調整 。

提:;-~文j活需要調整一可 | 

酌修數字稱

法、本所修改

為本公所。

第五條申請使用電子看板，經核|第五條申請使用電子看板，經核准後其播放

l一一一←一一一一←

准後其播放情形如下:

一、每則廣告限主土秒

內，得循環播放，非付費

性宣傳不在此限。

二、 當看板廣告滿檔，

全金旦得視情況將非付

費性廣告暫于下擋。

第八條申請單位如欲取消播放

或更改播放內容，至遲應

於播放預定日前一日以書

面傳真或寄送通知盎企

主丘 。

第九條遇緊急情事(女口天然災、機|第九條過緊急情事(如天然災害、機件故障等 | 本所修改為
I . C .. . . ._ •. _~~_.L._ I 本公所 。

件故障等情形) ，全企旦得| 情形) ，本所得不經申請人同意暫停播 ，

情形如下:

一、每則廣告限 20 秒內，得循環播

酌修數字稱

法。

放，非付費性宣傳不在此限 。 I 本所修改為
|本公所。二、 當看板廣告滿檔，本所得視情況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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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非付費性廣告暫予下檔。

第八條申請單位如欲取消播放或更改播放內

容，至遲應於播放預定日前一日以書

面傳真或寄送通知本所 。

放，其未播放之日數按日退費或展延播

放。如採按月計費者，依播放日數比例

退費。電子看板因不堪使用峙，經結算

後無息退還剩餘費用 。 ~uj
jy 

k
隨
心

又一
街
叭d~

本所修改為
本公所。

第十一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 | 符合條例名
稱

規定辦理。

過後公告實施，其修正| 同。

亦同。



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自治條例

平一革一民一國1lJO一年-n一月可3-a-;宿附于字第T0500T79羽哥哥苓苔司!il由于

中華民國 1 06 年 5 月 22 日修"if彰化縣福與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管理辦法」

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八條、第九條 、 第十一條、

第十二條，名稱並修正為 r.彰化縣福興鄉公有電子看板收費自治條例」

第一條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(以下稱本公所)為管理公有電子看板(以下簡稱電子

看板)使用及收費，特訂定本條例，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 ， 依本條例

規定辦理。

第二條 申請使用條件及方法:

一 、 凡個人 、 政府機關、人民團體及公司行號均可申請使用 。

二 、 欲申請使用電子看板者 ， 應向本公所填具申請表 ， 經核准後使用。

第三條 使用電子看板應繳納使用管理費，其收費標準如下 :

申請使用電子看板刊登廣告 ， 每則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整 ， 託播日數最少

三日 ， 提前終止恕不退費 ，以整月託播者 ， 優惠價格為三千元整 ， 期滿

可申請續約。

第四條 電子看板播放時間為全日二十四小時 ， 本公所得視狀況需要調整。

第五條 申請使用電子看板，經核准後其播放情形如下:

每則廣告限二十秒內 ， 得循環播放 ， 非付費，性宣傳不在此限。

當看板廣告滿檔時，本公所得視情況將非付費，陸廣告暫予下檔 。

第六條 電子看板廣告滿檔時 ， 其下檔順序如下 :

一 、 經常性之宣傳標語。

二 、非急迫性之文康類宣傳或活動。

三 、 非急迫性之事務性宣傳或活動。

第七條 凡使用電子看板廣告須遵守下列規定事項 :

一 、廣告內容有違反善良風俗情事 ， 或有關選舉 、 政黨、以及純私人

性質之廣告 ， 概不予播放 。

二 、 各行政機關及公益社團申請播放公益性宣傳或警語 ， 經核准後 ，



得不予收費，上檔時間以不超過兩星期為限，如係營業性質之宣導

廣告手貝照常叫~~。

第八條 申請單位如欲取消播放或更改播放內容，至遲應於播放預定日前一日

以書面傳真或寄送通知本公所。

第九條 遇緊急情事(如天然災害、機件故障等情形) ，本公所得不經申請人同意

暫停播放，其未播放之日數按日退費或展延播放 。 如採按月計費者，

依播放日數比例退費。電子看板因不堪使用時，經結算後無息退還剩

餘費用。

第十條 本電子看板廣告使用管理費 ， 悉數解繳公庫。

第十一條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十二條本條例簽講鄉長核可，並送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其修正

亦同。


